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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

让协议，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

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现

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自公告之日起，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以下资产转让方与内蒙古阿斯创实

业有限公司作为以下债权的受让方，共同要求下列

债务人及担保人立即向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前述债权资产明细如

下：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白雪源 联系电话：0471-3489626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万通路呼铁局体育场内
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4720084 地址：包头市稀土开发区科技路8号203室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4日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阿斯创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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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债权项下利息（含罚息、复利）以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为准。

借款人

内蒙古磐迅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磐迅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巴彦淖尔市农垦红泉地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农垦红泉地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农垦红泉地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康隆食品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华峰煤炭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华峰煤炭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布日都伦

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达拉特旗永胜商贸有限公司

达拉特旗恒业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达拉特旗恒业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达拉特旗胜达石油运输有限

公司
达拉特旗胜达石油运输有限

公司
达拉特旗胜达石油运输有限

公司
达拉特旗胜达石油运输有限

公司

包头市蓝泽贸易有限公司

内蒙古毕迪奇诺智能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天和商城有限公司

包头市天和商城有限公司

包头市苏荷娱乐有限公司

包头市苏荷娱乐有限公司
合计

暂计算至（2024年10月21日）单位：元
本金

1，350，000.00

2，997，870.99

730，000.00

2，750，000.00
5，519，848.73

5，000，000.00

7，500，000.00
8，564，212.12
15，000，000.00

16，000，000.00

16，000，000.00

0.00
2，966，997.65
2，966，000.00
2，966，000.00
2，929，692.24

19，794，928.79

5，270，000.00

1.00
7，800，000.00

1，500，000.00
1，971，358.73
129，576，910.25

利息

382，698.52

735，401.33

1，135，864.99

4，278，951.58
8，545，581.31

7，095，248.62

5，736，625.00
7，253，791.32
14，829，681.79

21，272，994.20

21，183，533.78

0.30
4，151，849.64
4，159，815.00
4，159，815.00
4，108，986.63

6，978，890.80

13，109，980.30

701，372.91
8，579，778.80

2，101，360.71
2，728，657.52
143，230，880.05

债权合计

1，732，698.52

3，733，272.32

1，865，864.99

7，028，951.58
14，065，430.04

12，095，248.62

13，236，625.00
15，818，003.44
29，829，681.79

37，272，994.20

37，183，533.78

0.30
7，118，847.29
7，125，815.00
7，125，815.00
7，038，678.87

26，773，819.59

18，379，980.30

701，373.91
16，379，778.80

3，601，360.71
4，700，016.25
272，807，790.30

风险分类

可疑

可疑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损失

次级

可疑

次级

次级

次级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详情

1.抵押：内蒙古磐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权证号蒙（2020）包头市不动产权第0052486
号，面积47，631.11平方米，位于包头市昆区金属深加工园区展业路南、复兴路西|现状道路北、兴华大街东（宗地

一）。

2.保证：由王一军、高建萍、马志强、陈琳、胡元平、陈沛珍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抵押

（1）红泉地名下工业用地及地上厂房，土地面积51，672.66平方米，78亩。地上建筑物1，079.14平方米。

（2）付东海所有的乌拉山镇学府嘉苑底店，面积94.68平方米。

（3）付东海所有的位于包头青山万达广场住宅，面积为152平方米。

（4）红泉地铁矿采矿权做抵押，地址位于毕力开沟矿区铁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10万吨/年，矿区

面积0.0941平方公里，目前矿证过期。

2.保证：付东海、郭琴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抵押：詹雅莹、詹亚杰所有的，位于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金浩园小区的商业底店及其土地作为抵押物，房

屋总面积2317.92平方米，土地总面积764.43平方米；

2.保证：由乌拉盖管理区金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乌拉盖管理区牧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詹亚杰、王喜成、杨

子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由内蒙古永泰隆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及自然人宋青林、韩宏、宋长林、杭俊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永泰隆担保公司、单海军、任晓柱、单春梅、郝世云、路美英保证。

1.丁峰所有的位于达旗树镇210线西富达农机公司北的商业房产，面积1159.94平方米，现为实控人丁胜作为

住宅使用。

2.张红梅所有的位于东胜区伊煤北路35号街坊45号楼6号底店做抵押，面积127.72平方米。现为张红梅自用

开小卖部。

3.于海江对全部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徐向东对200万元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郝丹丹、郝飞所有的位于达旗树镇210线西、达电生活区路南的商业性质平房，其中郝丹丹所有的房屋面积

766.16平方米；郝飞所有的房屋面积988.70平方米，资产同在一个大院内。现用作饭店、小卖部经营。

2.丁胜所有的位于达旗德胜太乡德胜太村商业用房，建筑面积684.6平方米；土地面积4485平方米。现用作胜

达石油公司的加油站。

3.张志国、丁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内蒙古惠民担保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袁飞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抵押：李妙玉所有的位于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 11号街坊（国际新城）综合楼二、四、五层，二层 2285.25平方

米、四层1488.15平方米、五层1268.03平方米、合计5041.43平方米；

2.由方昌兴、林琴、薛野、薛扳进、李妙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抵押：包头市华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坐落：固阳县繁荣路南华城豪庭A14#从东往西第一至十七

间；3127平方米。

2.保证：保证人卢志力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1.抵押：位于固阳县建设路南（天和商城）的商业房产，总层数17层，所在层数3层，面积为：4，262.93平方米。

2.保证：固阳县天和建材城有限公司、温波、温慧峰保证。
1.抵押：位于固阳县建设路南（天和商城）的商业房产，总层数17层，所在层数3层，面积为：4，262.93平方米。

2.保证：固阳县天和建材城有限公司、包头市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波、温慧峰保证。

1.抵押：以内蒙古五原县五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五州商城四楼

面积为1，230.82平方米的商业房产抵押。

2.保证：自然人吕轶、娜仁托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 债权转让通知书

内蒙古创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刘永恩：

我已申请执行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

的（2022）内 0602 民初 6193 号民事判决

书，执行案号为（2024）内 0602 执 3068 号，

现将该判决书确定的债权部分转让如下：

1. 将判项一中工程款 693180.763 元、利息

202120.922 元 及 利 息 （ 以 工 程 款

693180.763 元为基数，从 2022 年 3 月 1 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最高不超过

年 利 率 3.7%）转 让 给 张 明 亮 ；工 程 款

781983.056 元、利息 228014.314 元及利息

（以工程款 781983.056 元为基数，从 2022

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最

高不超过年利率 3.7%）转让给黄鸣。2. 将

判项二中赔偿金 2327362.897 元转让给张

明 亮 ；赔 偿 金 9303047.714 元 转 让 给 黄

鸣。3.其余债权由王文海保留。

特此通知

债权让与人：王文海
2025年1月24日

■ 提存款受领通知

张晓春：
2024 年 12 月 24 日，依据兴安盟中级

人民法院（2012）兴刑初字 61 号《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书》，郭英金的母亲苗淑芬代

郭英金已将赔偿给你的死者丧葬费及被

扶养人生活费共计 62052 元提存至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请你持

本人身份证以及与死者的亲属关系证明

材料、银行卡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款。如你

本人无法亲自领取，请先打电话与我处联

系。

地址：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君御华庭一

期23号楼1单元3楼兴安公证处

电话：0482-8215412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

2025年1月24日

■ 遗失声明

赛罕区众智货物运输服务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50105MA0Q8JGAX9）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向行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将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824MACIMGM70M，声明作废。

苏尼特左旗同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将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2523318575162T）法人章丢失，法定代

表人：高金水，声明作废。

内蒙古索盾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105MA13UA1RX0）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本及公章，现声明作废。

金 利 军 ， 身 份 证 号:

150221198101012310，不动产权证丢失，权

证号: 187021302281，房屋坐落: 土默特右

旗萨拉齐镇东胜街，房屋面积: 94.01㎡，规

划用途: 住宅，声明作废。

曹 杰 不 慎 将 律 师 执 业 证（证 号 ：

11501202010253417）丢失，声明作废。

2025年1月24日


